
粤交人函〔2018〕1888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 
中心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次统一鉴定 
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 

 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省公路事务中心、省航道事务

中心、省道路运输管理局，省交通集团、省航运集团：  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次统

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职考函〔2018〕177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鉴定和考评职业（工种） 

参见《通知》附件 1；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各企事业单位从事

本职业（工种）工作的技术工人，凡符合相应级别申报条件的，

均可申报参加交通运输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及技师和高

级技师考评。 

二、鉴定及考评时间 

理论考试时间：2018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:00-11: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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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操作考核由鉴定机构确定后报厅职业资格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审批实施，一般为理论考试当天下午及其后一周内，视报名

人数安排。 

技师和高级技师的理论考试、实操考核均达到 60 分以上，

方可参加综合评价，综合评价具体时间由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技

师评审委员会（设在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）自行确定。 

三、考点及联系人 

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（广州市天河区华美路 28号），

联系人：连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20-37395709、13729864249。 

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（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89 号），联

系人：郑老师;联系电话：020-87030164，13434389532。 

广东省公路管理局科技教育中心（广州市机场路 1771 号），

联系人：胡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20-86622108、13694231165。 

深圳市交通运输培训中心（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 36

号鹏运大厦西侧 2 楼），联系人：李海坤；联系电话：

0755-83112087,13530658887。 

茂名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（茂名市茂水路 138 号）

联系人：何旭；联系电话：13423559285     0668-2880126。 

揭阳市益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（揭阳市揭东区产业

园白塔镇红坡村大门旁），联系人：邹俊秀；联系电话：

13822013113。 

四、报名所需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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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社会报考人：本人学历证书、职业资格（技术等级）

证书、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、工作经历证明等满足职业（工种）

申报条件有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二份。 

学生报考人：本人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、学生证等满足职业

（工种）申报条件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二份。 

各种证明复印件上须有审核经办人签字、审核部门盖章，各

种证明原件经审核后退还本人。 

身份证及户口本丢失的要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

明。学历证明复印件应与个人申请表中的“文化程度”栏相对应，

未提交的将被视为初中毕业。 

（二）大一寸免冠正面彩照 3张（照片背面用铅笔或圆珠笔

写明本人姓名，1 张贴报名表，2 张重叠照片顶部贴在贴照片模

板上）。 

（三）技师、高级技师申报材料及封装相关要求详见《通知》。 

五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各单位符合相关职业资格条件的人员，填写《交通运

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报名表）一式二

份，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初审合格后, 于 9 月 10 日前统一上报

到相应考点审核。 

（二）8月 15 日前，符合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条件的人员填

写《交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任职资格申报表》（在交通职

业资格网 www.jtzyzg.org.cn 相关下载栏目下载），由申报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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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单位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对后，报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

技师评审委员会（设在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）进行复核，技

师评审委员会留存申报技师的人员资料，将审核合格的申报高级

技师人员资料报部职业资格中心。 

（三）各考点审核报考人员资质，并将审核合格人员的报名

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（上盖“与原件相符”章）于 9月

16 日前报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存档 。厅委托省交通运输高

级技工学校组织各鉴定站对报送人员资格进行交叉复审，审核合

格人员方可参加培训、考试，发现弄虚作假等问题将追究有关部

门及责任人责任。 

（四）11 月 23 日前，各鉴定站完成理论考试阅卷和技能操

作考核工作，分别将理论和技能操作成绩录入统一鉴定系统。 

（五）统一鉴定相关表格可在省交通运输厅网站

（www.gdcd.gov.cn）下载, 路径为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公众网

－通知公告。 

六、鉴定内容与方式 

技能鉴定的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。理论知

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，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和口

试等方式。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，成绩皆

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。 

七、收费与证书核发 

（一）统一鉴定及技师、高级技师考评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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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价局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缴款方式：请参加鉴定的单位和个人自行联系报考的

鉴定站咨询缴费事宜并索取发票。 

（三）经职业技能鉴定和评审合格人员，由交通运输部职业

资格中心统一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职业资格工作对加强行业管理、提

高职工素质的重要作用，发挥其在职工培训、考核、薪酬确定中

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为职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供良好政策环

境。各单位要结合职工培训工作安排，提供必要时间和经费支持，

组织参加鉴定的人员围绕国家职业标准开展培训，为参加鉴定人

员通过考核创造有利条件。所需经费可从职工教育经费和人才培

养经费中开支。 

（二）各单位人事部门具体负责受理申请、资格审查工作。

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范围、条件和程序进行申报。申报人所在单

位应对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进行认真的审核，并签注审核意

见。 

（三）材料申报必须由各单位严格按程序统一进行，对于个

人越级申报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各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合格考生报名表的及时入档工

作。 

（五）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公路局、行业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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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及省直有关单位的人事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，加大宣传力

度，积极组织报名，配合完成此次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

评工作。 

九、举报及监督 

全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统一鉴定举报及监督电话：

020-83551517、020-83730067。 

 

附件：1.《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 

          次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》 

2.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报名表 

3.工作证明 

4.报名汇总表 

5.贴照片模板 

 

 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7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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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厅综合运输处、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、广东交  

     通职业技术学院、省公路管理局科技教育中心、深  

     圳市交通运输培训中心、茂名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培  

     训有限公司、揭阳市益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 

     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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